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法律出版社法规出版中心编．
　－北京：法律出版社

　ＩＳＢＮ７－５０３６－３４６３－４

　Ⅰ．中…　Ⅱ．全　Ⅲ．法典－中国　Ⅳ．Ｄ９２０．９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０２）第０４１２１１号

　?法律出版社·中国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１０００７３）
电子邮件／ｉｎｆｏ＠ｌａｗ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电话／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７９６
网址／ｗｗｗ．ｌａｗ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传真／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２２

法规出版中心／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１０００７３）
电子邮件／ｌａｗ＠ｌａｗ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ｒｐｃ８８４１＠ｓｉｎａ．ｃｏｍ
读者热线／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２９　６３９３９６３３　　传真／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５０

书号：ＩＳＢＮ７－５０３６－３４６３－４／ＬＲ·５·１１８



内蒙古自治区盐业管理条例

（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８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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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盐业管理，保护和合理开发盐资源，保证食盐
专营和食盐加碘工作的实施，保护公民的身体健康，促进畜牧业、
渔业生产发展，根据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食盐加碘消除碘缺
乏危害管理条例》和《食盐专营办法》等行政法规，结合自治区实
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盐资源开发、盐场保护、盐

产品生产、储运、购销、使用活动的，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自治区对盐资源实行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原则。
鼓励盐业科学研究和先进技术的推广。
第四条　食盐依法实行专营管理和加碘管理。旗县以上人民

政府要将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五条　自治区、盟市、旗县盐业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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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盐业管理工作。
卫生、工商、公安、技术监督、物价、农牧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

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助做好盐业管理工作。

第二章　资源开发和盐场保护

第六条　开发盐湖资源应当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
开发与需求平衡发展。
第七条　开发盐湖资源，开办制盐企业必须经自治区盐业主

管机构审查同意，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并按照规定向企业所在
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领取营业执照。
第八条　划定湖盐场保护区，由自治区盐业主管机构会同自

治区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和当地人民政府共同协商提出方案，
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第九条　在盐场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破坏防护林带、植被和其他防护设施；
（二）非法捕捞卤虫、卤虫卵、微藻等盐湖生物；
（三）放牧、取土、取沙；
（四）排放污水、污物；
（五）其他危害盐场保护区的行为。

第三章　生 产 管 理

第十条　自治区盐业主管机构在国家下达的年度生产总量计
划指导下组织盐产品生产。
第十一条　实行食盐定点生产制度。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必须

严格执行国家下达的指令性生产计划。
第十二条　制盐企业必须加强质量监督检测工作，建立健全

质量保证体系，不符合质量和卫生标准要求的盐产品不准出企业。
第十三条　制盐企业生产的食盐必须按照规定加碘。用于加

工碘盐的盐和碘酸钾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第十四条　食盐必须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小包装。食盐小包装

物的生产和食盐包装生产的，由自治区盐业主管机构指定的企业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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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从事畜牧用盐、渔业用盐生产的企业由自治区盐
业主管机构提出，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未经批准，不得生产畜
牧和渔业用盐。

第四章　销 售 管 理

第十六条　国家下达的食盐年度分配调拨计划，由自治区盐
业主管机构负责组织实施。
禁止购进、销售未经计划分配的食盐。
第十七条　食盐批发企业应当按照自治区盐业主管机构分配

的计划购进食盐，并在规定的范围内销售。
第十八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除经自治区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认定的高碘地区外，必须销售合格碘盐。
第十九条　禁止将下列盐产品作为食盐销售：
（一）液体盐（包括天然卤水）；
（二）工业用盐、农业用盐；
（三）利用盐土、硝土制成的盐产品；
（四）利用工业废渣、废液制成的盐产品；
（五）不符合国家食盐质量标准或者行业质量标准的盐产品；
（六）其他非食用盐产品。
第二十条　除生产纯碱、烧碱用盐以外的其他工业用盐，由自

治区盐业公司组织供应，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购进或者销售。

第五章　储 运 管 理

第二十一条　食盐生产企业、批发企业必须按照自治区盐业
主管机构的规定，保持食盐合理的库存量。
食盐零售单位和受委托代销食盐的个体工商户，在经营过程

中应有适当储备。
第二十二条　食盐的运输、装卸和储存必须符合卫生要求。
第二十三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经公路、水路运输食盐的，

必须持有自治区盐业主管机构核发的准运证；经铁路运输食盐的，
必须持有国家盐业主管机构核发的准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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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法 律 责 任

第二十四条　擅自开发盐资源，开办制盐企业的，由旗县以上
盐业主管机构责令其停止生产，没收违法生产的盐产品和生产工
具。
第二十五条　危害盐场保护区的，由旗县以上盐业主管机构

责令改正，赔偿经济损失，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至
五倍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生产食盐小包装物

的，由旗县以上盐业主管机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和食盐
小包装物，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至二倍罚款。
擅自进行食盐包装生产的，由旗县以上盐业主管机构责令停

止生产，没收违法加工的盐产品和工具，可以并处违法加工的盐产
品价值一至三倍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生产畜牧用盐、渔业

用盐的，由旗县以上盐业主管机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其生产的盐
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盐产品价值一至三倍罚款。
第二十八条　将工业用盐转销为食用盐的，由旗县以上盐业

主管机构没收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二至三倍罚
款。
第二十九条　无食盐准运证运输食盐的，由旗县以上盐业主

管机构没收违法运输的食盐，对货主处以违法运输的食盐价值一
至三倍罚款，对承运人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罚款。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级主管机关申请复议或者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也不履行的，作出
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三十一条　盐业主管机构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的，依法由任免机关或者行政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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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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